[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山丹县关于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加工企业遴选的公告》公平竞争审查征求意见的公告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现就《山丹县关于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加工企业遴选的公告》征求公众意见。如认为本政策措施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等有关政策规定，含有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的内容，请于2026年4月17日前反馈至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箱。

联系人：刘建龙
联系电话：15719661164
邮箱：sdspypjgj@163.com
通讯地址：山丹县祁连中路821号
附件：《山丹县关于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加工企业遴选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10日       
附件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山丹县关于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
（趁鲜切制）加工企业遴选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为进一步推动我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大宗地产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行为，提升地产中药材质量，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山丹县将开展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企业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目的
通过遴选确定一批具备健全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加工规范的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县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促进中药材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遴选范围
从事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加工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三、遴选条件
（一）资质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1.依法持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涵盖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相关内容或拥有加工设备和加工厂房的，取得中药材GAP示范建设基地资格者优先。
以上条件满足其中一项者即可。
（二）企业规模。依据《甘肃省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龙头企业遴选条件》，总投资规模达到1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300万元以上，且年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量达到100吨以上；诚信守法经营，按时发放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近3年内无重大涉税违法行为，产销率达80%以上。
（三）带动能力。按照“企业（产地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户”“企业+产地加工企业（车间）+专业合作社+种植户”“企业+产业园区（加工区）+种植基地（企业自有）”等产业协作模式，具备相应带动能力。例如：采用第一种模式的企业，需带动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2个以上，带动农户数量达到50户以上，种植面积达到500亩以上（其他模式以此类推）。
（四）社会信用度。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50%;有银行贷款的企业，近2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在信用中国（甘肃）、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上无不良信用信息。
（五）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中药材生产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从生产地块、种子种苗或其他繁殖材料、种植、采收和产地初加工、包装、储运到发运全过程关键环节可追溯；具备与加工规模相适应的检验检测能力，加工车间生产的所有品种、所有批次产品均由企业负责检验，加强生产质量控制和检验放行管理，对加工品种能够进行全项检测（农残、重金属、黄曲霉毒素等项目可委托有资质机构检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六）加工车间条件。加工车间选址应在中药材种植规模较大且相对集中的区域，符合环保要求，远离污染源，整洁卫生，交通便利；厂区环境、储运过程不会对药材加工造成污染；厂房设施设备、工艺流程、技术人员配备及生产质量管理，参照《甘肃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质量管理指导原则》执行。企业应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管理和技术人员应具有3年以上中药材加工经验，具备鉴别中药材真伪优劣的能力；应制定产地加工产品的检验标准，该标准不低于同品种中药材、中药饮片的法定检验标准。
四、遴选程序
（一）企业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填写《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加工企业遴选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财务报表、纳税证明、信用报告、带动能力证明材料、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等），于2026年4月30日前报送至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股（501室）。
（二）资格审查。由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对申报企业的资格进行审查，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企业是否具备申报资格等进行核实，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实地考察范围。
（三）实地考察。组织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考察组，对纳入考察范围的企业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核实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加工车间条件、设备设施配备等是否符合遴选条件，考察结束后出具考察报告。
（四）综合评定。根据企业申报材料、实地考察情况，组织召开综合评定会议，对企业进行综合打分评定，确定拟入选的趁鲜切制加工企业名单。
（五）公示公告。将拟入选的企业名单在山丹县人民政府网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和举报，对举报内容属实的企业，取消其入选资格。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正式确定为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加工企业，并予以公告。
五、政策扶持与监管措施
（一）扶持政策。对遴选确定的趁鲜切制加工企业，在政策扶持、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积极协助企业对接科研院校，开展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介企业，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二）监管措施。建立健全动态监管机制，对入选企业实行动态跟踪管理，每年进行年度复查。入选企业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失信行为或不再符合遴选标准的，经核实后取消其资格，并向社会公布；被取消资格的企业，3年内不得再次参与遴选。参与遴选工作的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对在遴选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欢迎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申报，共同推动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趁鲜切制加工产业健康发展。
联系人：刘建龙  15719661164
屈晓琪  18293645651

[bookmark: OLE_LINK9]附件：1.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报名表；
2.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企业遴选验收标准。










附件1
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
（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报名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企业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注册地址
	

	4
	加工地址
	

	5
	法定代表人
	

	6
	联系电话
	

	7
	邮箱
	

	8
	成立时间
	

	9
	注册资本
	

	10
	加工中药材品种
	

	11
	年加工能力（吨）
	

	12
	切制设备型号及数量
	

	13
	质量负责人姓名及资质
	

	14
	检测设备及能力
	

	15
	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
	

	16
	近两年质量检测合格证明
	

	17
	诚信经营情况说明
	

	18
	带动农户数量
	

	19
	获奖及荣誉（如有）
	

	2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申报单位承诺：
本人（单位）承诺所填写内容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附件2
山丹县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
（趁鲜切制）企业遴选验收标准
	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验收
得分

	一、资质与合规性
（10分）
	1.主体资格：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明确包含“中药材产地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内容。
	3分
	

	
	法定资质：依法持有有效《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若为仅从事趁鲜切制的初加工企业，需完成相关备案手续。
	2分
	

	
	3.人员要求：企业应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管理和技术人员应具有3年以上中药材加工经验具备鉴别中药材真伪优劣的能力；专人负责培训管理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中药专业知识、岗位技能和法规知识。
	3分
	

	
	4.信用状况：近2年内无药品监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违法违规处罚记录，无不良信用信息。
	1分
	

	二、规模与带动能力（10分）

	1.加工规模：总投资不低于100万元，或年加工本地大宗中药材不低于100吨。
	3分
	

	
	2.基地保障：自有或通过合作协议绑定的种植基地面积不低于500亩，合作方需包含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
	3分
	

	
	3.产业带动：直接带动本地种植户不少于10户，助力中药材种植规范化发展。
	3分
	

	三、场地与设施（20分）

	1.选址布局：加工场地位于本地中药材种植集中区域，远离污染源；按净制、切制、干燥、仓储等流程合理划分功能区域。
	3分
	

	
	2.基础设施：配备必要的清洗、切制、干燥设备；具备通风、遮阳、防雨及防鼠、防虫、防禽畜污染的设施。
	5分
	

	
	3.设备合规：根据中药材的不同特性需要选用能满足加工工艺要求的设备；与药材直接接触的设备、工具、容器易于清洁消毒，无脱落物，不影响药材质量。
	5分
	

	四、包装与运输要求（10分）

	1.产地加工药材应当有规范的包装和标签，并附质量合格标识选用能保证其贮存和运输期间质量的包装材料或容器，包装必须印有或贴有标签，标签内容应当包括：品名、规格、数量、产地、采收日期、贮藏、保质期、企业名称等。直接接触药材的包装材料应当符合食用标准要求。
	5分
	

	
	2.运输过程应采取有效可靠的措施，保证其质量稳定，防止发生混淆、污染、异物混入、包装破损、雨雪淋湿。
	5分
	

	五、文件管理要求（10分）

	1.应具有相应的产地加工产品质量标准和工艺文件以及包括人员管理、原料管理、加工过程管理、仓储管理等制度文件。
	5分
	

	
	2.应对中药材产地加工和包装全过程的管理和资料控制情况进行批生产记录，批生产记录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中药材名称、批号、投料量及投料记录；净制、切制、干燥工艺的设备编号；加工前的检查和核对记录；各工序的操作记录；清场记录。
	5分
	

	六、质量管理与追溯（20分）
	1.人员配备：配备与加工规模相适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具备中药材鉴别及加工管理能力，定期开展质量培训。
	5分
	

	
	2.标准与记录：参照省定指导原则制定加工技术规范及内控质量标准；建立完整的批生产记录，涵盖采收、切制、干燥、检验等关键环节。
	5分
	

	
	3.检验放行：对每批产品进行自检或委托有资质机构检验，检验合格方可放行；按要求留样，留样时间不少于产品销售后一年。
	5分
	

	
	4.追溯体系：建立质量追溯系统，准确记录药材来源、加工过程、检验结果及销售去向，确保全程可追溯。
	5分
	

	七、加工管理要求（5分）

	1.进入加工区的工作人员应进行更衣、洗手。
	2分
	

	
	2.清洗后的中药材不得直接接触地面。晾晒过程应有有效的防虫、防雨等污染措施。
	3分
	

	
	3.应当使用流动的生活用水清洗中药材，用过的水不得用于清洗其他中药材，不同的中药材不得在同一容器中清洗、浸润。
	3分
	

	
	4.以中药材投料日期作为加工日期。可追溯且品质均的一定数量成品确定为同一个批次。
	3分
	

	
	5.在同一操作间内同时进行不同品种、规格的中药饮片加工操作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隔离措施。
	3分
	

	八、质量控制管理要求（15）
	1.企业对产地加工的中药材质量和来源进行监督和控制。
	3分
	

	
	2.企业应制定加工工艺流程与技术要求，对产地加工过程进行工艺验证。工艺流程技术包括净制、切制和干燥。
	3分
	

	
	3.企业应制定产地加工产品的检验标准，该标准应不低于同品种中药材、中药饮片的法定检验标准。
	3分
	

	
	4.企业应对每批产地加工产品进行留样。留样量至少应为两倍检验量。留样时间至少为放行后一年。
	3分
	

	
	5.企业应对所加工的品种进行年度质量回顾分析，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变更应当进行备案管理，应当保存所有变更的文件和记录。
	3分
	


验收说明：
1.本标准总分100分，得分80分及以上为合格，遴选结果按得分高低按需排序。
2.验收工作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农业农村、工信和商务局、环保局、科技局、教育局、医保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审核小组，采取资料审核与现场查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加工品种须属于甘肃省公布的大宗地产中药材趁鲜切制目录范围内（当归、党参、黄芪、红芪、大黄、甘草、板蓝根）。
